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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通过对国际公约在法律统一化过程中遇到问题的阐述，并对示范方法在该过

程中体现的优越性分析，提出公约方法的示范法运行模式的理论与实践。以期对将来的国际

立法提供一定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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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公约方法的示范法运行模式”可以这样理解，即一国拒绝参加国际公约或对公约

某些条款提出保留，本身就意味着该公约或该条款不能对其产生拘束力，而示范法本身就没

有效力；而拒绝参加公约后国内无相应的规范时，各国都会一定程度的借鉴已有的国际公约

的规定解决现实问题，这一运行模式与示范法的操作并无本质区别；再者从效果上讲，公约

经国际上精心制定后由各国立法机构纳入各自的国内法的规范规则，与示范法方法通过各国

自愿修改国内法而趋向法律的统一，两种方法可谓殊途同归。因为示范法方法的主要目的在

于建议各国在制定其国内法时予以考虑和采用。因此，公约的示范法模式运行这一概念是可

取的。  

  公约和示范法作为统一国际法两种主要方法，影响与借鉴是相互的。至于示范法方法的

执行力、拘束力问题，其实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是可以消除的，因为国际交往中怎样平衡各国

的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如何避免“囚徒困境”，各国都会明白“合作才会共

赢”的道理。  

  一、公约在统一国际法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和挑战  

  作为经济全球化下的伴生物法律全球化或统一化成为必然趋势，而公约作为国际法统一

化过程中的方法之一，在国际法律统一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海牙国际私法会议

取得的主要成果，大都以公约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我们也应意识到公约方法在统一国际法过

程中将遇到极大的困难。  

  主要原因在于：在缺乏最高统一立法机构的国际社会里，国际法规范的形成与发展相当

困难，何况其生效程序较为繁琐，对成员国拘束力又过大，以致许多国家不愿意轻易加入；

即使加入，也会做出种种的保留或以公共秩序的理由排除公约之规定的适用。究其本质，作

为现代国际法基本主体的国家，对主权观念的坚持，即使是美国的“主权大辩论”后，对国

家主权的观念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何况传统国际习惯遇上现代国际社会出现的新问题，

对法律明确性、制定化等安全价值的要求日渐凸显，但法律价值是一个由诸价值构成的严密

的体系，一种价值的追求往往会以另一种价值的牺牲为代价。何况安全与灵活的矛盾冲突，

使整部立法思想史和立法史就围绕这一问题展开。  

  二、示范法方法在国际法的统一化过程中的优势分析  

 以缔结公约的方式将国际法“法典化”是建构国际社会法律秩序所追求的目标。但鉴于上述

公约方法的缺陷论述，美国国内的示范法实践从某种程度上给国际法的统一化过程开启了一

条新思路。【1】示范法作为 “软法”虽然不具有拘束力，却通过非正式建立可接受的行为规

范以及通过“整理”或尽可能反映习惯法的规则而精心制定，是权威专家及法律实践者基于对

该领域法律文化的冲突和协调的现状及未来的规则，忠实反映出其发展方向，从某种程度上

来说示范法是一种趋势性分析的结果。  



  与公约模式相比，示范法方法优势在于，其从一开始就照顾到国际社会主体的差异性和

多元化，允许各个主体对示范法决定采用与否。【2】且示范法方法更多地立足于对法的示范

力而非强制力的追求。因而也就不太会因为现实的效力的获得而非刻意地“编纂”，示范法方

法是通过主权意志的分别接受来完成法律统一的，这一做法就国际社会的特点而言，无疑是

务实的，较之致力于主权意志协调统一的公约模式，有其优越性。而公约只能 “求同存异”，

即就各方所能达成一致的事项范围内形成一致的意见，而对于不能达成统一的部分，只能将

其排除在调整范围之外。因此，公约更多地反映出了各方参与主体所能达成的规则层面的统

一性。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示范法是建立在对于不同法律文化的比较和综合的基础上的，从表

象上看，示范法在法律规则统一的及时性及明确性方面，较之于公约模式似乎有所不如。但

由于它并非仅停留在规则的统一层面，而是给法律文化的比较和协调留下了巨大空间，充当

了这一更为根本统一化层面的反映者和推进器。基于此，示范法方法才更具旺盛的生命力。  

  三、公约方法的示范法运行模式实践分析  

  最为明显例子：《纽约公约》从制定时的 10个缔约国到现在 140多个缔约国，从某种程

度上说，就与示范法的运行过程无异，因为对于起先没有加入公约的国家而言，公约对他们

不产生拘束力，因而没有遵守的义务。而当遇到现实纠纷时，各国必然会去寻找一定的解决

方法，无疑公约中的某些规定就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从而可能被这些国家国内立法加以吸

收，就这一点而言，与示范法的产生的作用的过程也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因为示范法不强求

法律整齐划一的普遍适用，而是讲求法律的一种逐步采纳，渐进接受。《国际商事仲裁示范

法》从 1985年至今，正是沿着这样一个方向而逐渐获得广泛认同的。  

  再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在海上提单运输方面就充分吸收了《海牙规则》、《维

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的相关规定。【3】具体是，中国并没有加入这三个公约，但《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第 56、57、58、257、777条都与《维斯比规则》的规定基本无异，

还有海商法的第 42、50、75、76的规定则与《汉堡规则》相符，而且吸纳了《海牙规则》

中关于承运人责任和豁免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的海商法就是国际公约的集合体，

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直接接受条约的规定呢？其原因在于：国家接受这方面的公约后的利益

平衡问题，若利大于弊，我们是会加入公约的。  

  按照这种逻辑发展，再过四五十年，许多国内法将会失去生存的空间，不管你是否承认，

现在的许多国内法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他们只是对几个公约的借鉴整合的结果。形

式上是国内法，内容却是国际法。何况牵涉到国际商事领域时，我国在《民法通则》也有适

用国际惯例一说。作者认为：《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其实大可不必通过妥协来达成某种一致

性，而完全可以抛开顾虑，直接从契约法本身和国际贸易的需要出发，制定一套作为最佳的

解决办法的具体化的贸易法律体系——即使它们还没有被普遍接受。这样，《通则》将不会

靠着国际社会的强制性力量来取得效力，而是要靠它自身的说服力为各国所自觉接受，具有

某种“世界法”的色彩。  

  公约的签订国由起先的少数参加国到最后比较多的国家参加，就类似于示范法方法发挥

影响的过程一样。各国对刚制定出来的国际公约，在自己国内立法过程中总是会对符合本国

利益又符合国际形势发展需要的法律加以吸收。历史的实践证明公约的示范法运行模式是可

取的，也正朝着这一方向前进。  

  综上所述，法律的协调及统一的过程从根本上讲，就是不同法律及法律传统间的协调过

程。示范法模式在国际立法中的运用，从理论基础上，开辟了一条不同于国际公约立法的新

的路径；从而在立法对法律价值的实现上，弥补了国际公约模式的缺失。设想把示范法方法

作为统一国际法的前置程序或制定为公约所使用的示范条款，以供未来公约或修改现行公约

时使用，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需要肯认的是公约的约束力及其内含的惩罚机制是示范法不



可比拟，也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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